救济方式

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（2023年9月1日修订，2024年1月1日起施行）第二十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2017年6月27日修订）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对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行政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六个月内直接向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对执法队员滥用职权，越权执法、违反工作纪律等违纪行为，对发现在本局执法权限范围内的违章违法行为的，可以向城中执法局执法监督科投诉举报，举报地址：柳州市城中区东环大道272号马鹿山公园文化街5号楼，投诉电话：2823639。
